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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尚剑

本报讯“以后，我们对涉案财物处

置的监督将更加直接和有效。”杭州市

上城区检察院检察官丁海英说。3月

23日，杭州市上城区成立公检法共用

的涉案财物管理中心，并同时成立上城

区检察院派驻该中心的检察室。入驻

首日，检察官就对管理中心仓库进行了

巡查。

涉案财物处置涉及不同诉讼领域、

不同执法司法环节。长期以来，涉案财

物查封、扣押以及保管、返还、移送等环

节存在执法不规范、信息不透明、处置

不及时等问题，当事人权益得不到及时

有效的保障。

为促进涉案财物管理规范，上城区

委政法委牵头成立了由区公安分局管

理的涉案财物管理中心，全区刑事案件

的涉案物品都将在这里统一保管、规

范处置。同时，为全面加强对涉案财

物处置管理的监督制约，增进执法透

明度，上城区检察院以派驻检察室的

方式对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管理

情况开展法律监督。目前这一举措在

全省尚属首创。上城区检察院副检察

长胡青认为，派驻检察室的成立，不仅

有助于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更有

助于促进理念转变，杜绝涉案财物处置

不规范现象。

据悉，派驻检察官将重点对是否在

立案之前查封、扣押财物，是否查封、扣

押与案件无关的财物，查封、扣押财物

程序是否规范，涉案财物来源、流转及

处置信息是否全面录入和更新，是否存

在办案人员或涉案财物管理人员擅自

使用、处置涉案财物情况等开展监督。

监督方式包括定期现场巡查、登录公安

办案系统抽查、专项监督等。对监督发

现的问题，检察机关将运用纠正违法通

知书、检察建议、一类问题通报等手段

督促公安机关及时纠正改进。

检察官入驻涉案财物管理中心
这样的监督在全省是首创

本报记者 陈赛男 通讯员 丁一果

本报讯 在部分地区试点70周岁以

上老年人申请法援不作事项限制，群众

在全省任一法援中心均可申请援助……

22日至23日，全省法律援助工作座谈会

在杭州召开，会上，一项项法律援助惠民

举措列入工作计划。

根据司法部部署，浙江将于今年在

部分地区试点开展高龄老年人法律援助

项目，对行动不便和有特殊困难的老年

人主动上门、包户帮扶，对70周岁以上

老年人申请法律援助免经济状况审查、

不作事项限制等。

同时，省法援中心还将在台州市试

点开展法律援助费用分担试点工作，将

经济状况尚未达到法律援助标准却又无

力承担全部律师费用的当事人，采取当

事人自行承担一部分费用、法律援助中

心分担一部分费用的方式给予法律援

助。杭州、宁波、温州三市继续试点刑事

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工作，至2018年底

在全省推广。

如何让群众申请法援更加便捷也是

此次会议的一项重要议题。根据会议部

署，今年我省将着力打造“互联网+法律

援助”，全面上线运行浙江省法律援助

统一服务平台，建立囊括法律援助申

请、承办、监管、结案、评估、补贴发放等

各个环节的全流程信息化服务模式。

同时借助“浙江法律援助”微信公众号，

推行法律援助申请“全省通办”，对不属

于本中心受理但属于全省其它中心受

理范围的案件，各级法律援助中心可帮

助申请人通过微信公众号向受理地法

援中心提交申请。这意味着，今后，群

众可以在全省任一法援中心申请法律

援助。

公共法律服务人工智能系统也将于

今年在全省范围内推广。目前，省司法

厅会同杭州市司法局，借助商业机器人

公司技术支持，正在开发公共法律服务

智能一体机。该产品可提供机器人法律

咨询、受理法律援助申请、办理公证、司

法鉴定、人民调解、法治宣传等服务，将

司法行政所有面向老百姓的服务都整合

到一体机上，计划先在各级公共法律服

务中心或有关公共法律服务站、点投放

使用，使法律服务资源不足地区以及偏

远农村海岛都可以享受到全省统一提供

的公共法律服务。

吴英减刑：
减为有期徒刑25年

本报记者 高敏

本报讯 3月23日，浙江省高院依法公

开开庭审理罪犯吴英减刑一案，当庭作出裁

定：将罪犯吴英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25年，

剥夺政治权利10年。

吴英是东阳人，原为浙江本色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2012年5月21日，

浙江省高院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吴英死刑，

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

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交付

浙江省女子监狱执行。死刑缓期执行期满

后，浙江省高院于2014年 7月 11日作出

（2014）浙刑执字第484号刑事裁定，将罪犯

吴英的刑罚依法减为无期徒刑。

鉴于罪犯吴英减为无期徒刑后确有悔

改表现，浙江省女子监狱依法提出减刑建

议。经浙江省监狱管理局审核，报送浙江省

高级人民法院审理。

3月23日，浙江省高院在浙江省女子监狱

开庭审理了此案。浙江省检察院指派检察员

出庭履行职务，浙江省监狱管理局和浙江省女

子监狱分别指派警官出庭执行职务，罪犯吴英

到庭参加诉讼。吴英的亲属吴永正等人、杭州

市西湖区西溪街道基层代表参加了旁听。

庭审中，合议庭组织各方进行了举证、

质证，并听取了各方意见。经审理查明：吴英

在减为无期徒刑后，能服从管教，积极改造；

遵守监规纪律，无违规扣分；认真参加政治、

文化、技术学习，成绩良好；积极参加劳动，努

力完成劳动任务；期间共获得9个表扬。

浙江省高院裁定认为，罪犯吴英在无期

徒刑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符合减刑条

件，依法减刑。

浙江法律援助越来越便民惠民
今年70周岁以上老人会有更多利好

清明节将至

请绿色文明祭祀
生态葬可享奖励

本报记者 李媛媛

本报讯 清明节即将到来，昨日，记者从

2018年浙江省清明新闻媒体通气会上获

悉，今年清明期间，全省公墓（陵园）倡导市

民通过网络祭祀、追思会祭祀、鲜花黄丝带

祭祀、诗歌祭祀、旅行祭祀等活动提升清明

文化内涵。南山陵园、半山公墓等杭州主城

区公墓（陵园）将发放文明祭祀宣传卡，设置

鲜花换香烛纸钱服务点，流动禁烟劝导小组

继续推行“无烟陵园”创建工作；温州九龙生

态陵园将赠送精美的祈福牌、黄丝带，为祭

扫群众提供更多情感寄托方式；绍兴市上虞

区南山陵园将开通越州祭祀网，引导广大群

众网上祭扫。

除提倡绿色文明祭祀外，浙江近年来还

积极推行树葬、海葬等形式的生态葬。据

悉，目前全省89个县（市、区）都出台了生态

安葬“逝后奖补”政策。随着殡葬观念的更

新，人们也越来越倾向于绿色、环保的生态

葬。今年清明期间，全省各地将有300余位

逝者实施江葬或海葬。

“我18岁那年成为渔民，一辈子与海为

伴，死后一定要海葬，重新回归大海。”74岁

的温岭老人戴裕银一周前和老伴、妹妹一起

签署了海葬同意书，“我们百年之后，不仅能

为子孙节省土地资源，还可以减轻儿女清明

祭祀的负担。”据悉，温岭市早在十年前就出

台了针对海葬、树葬的相关减免规定，并在市

中心陵园为海葬者设立了纪念园，建立了纪

念碑，每年举行祭祀仪式。去年12月，温岭民

政局又创新出台了《关于实施温岭市海葬生

前奖励有关规定的通知》，从今年1月1日起，

凡温岭市70周岁以上户籍人员，如自愿实施

海葬的，可在生前享受按月奖励的政策。

通讯员 李春发 本报记者 陈立波

本报讯 昨天13时10分，杭州下城

区朝晖二区一居民房突发火灾，所幸小

区里邻居们的及时救援，被困的两名女

子都顺利脱险，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着火的是12幢某单元二楼的一户

人家，租住了3名女孩。居住在12幢2

单元的何女士说，当时她听到窗外有

动静起身查看，结果发现自己家的保

笼外攀着一个女子，她的身后是滚滚浓

烟。何女士赶紧打开保笼让女子爬进了

里屋。

就在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时，又有一

名穿着睡衣的女子爬上了起火房间的保

笼，但她出不来，手里拿了块湿毛巾捂着

口鼻，不断向外呼救。

见状，居住在隔壁单元的1名男子

和邻居一起搬来了一把长梯子，男子爬

到保笼处，用榔头砸开了一个缺口，女子

钻出保笼获救。

此时，消防官兵也赶到了现场，在确

认现场没有人员被困后，立即用水枪将

屋内的火势扑灭。

据被救女子说，“起火原因可能是她

们在家里给电瓶车的电瓶充电，电瓶起

火了。”

目前，当地街道已经对事故现场进

行封闭，具体的起火原因消防部门正在

调查中。

杭州居民房起火 邻居合力救下2人


